
 

漫遊數據組合[指定流動電話月費計劃之客戶] (T&C – I008) 

 
以下條款及條件為銷售及服務合約及本公司之流動電話服務條款及條件之附屬條款(請參考T&C01 詳載於 

smartone.com)。 

 

1. 漫遊數據組合客戶須以自動轉賬付款。 

 

2. 漫遊數據組合按每日及每一個漫遊地方收費(「日費」)，成功登記漫遊數據組合後，費用會於每日首次使

用漫遊數據時收取，按每日收費。每日以香港時間00:00至香港時間23:59 計算。請參考本公司詳載於

www.smartone.com/datadayplan關於漫遊數據組合之條款及條件及收費。 

 

3. 漫遊數據組合的數據用量適用於任何應用程式及數據服務。 

 

4. 漫遊數據組合只適用於由本公司指定之漫遊網絡並於本公司指定之地方為準。有關之指定網絡將不時變

更而不作另行通知。 

 

5. 客戶須登記才可使用漫遊數據組合。客戶可經本公司門市或24小時熱線2880 2688 登記漫遊數據組合。

當客戶登記後， 費用會於每日首次使用數據漫遊時收取，按每日收費。客戶可經本公司門市或24小時熱線

2880 2688 終止漫遊數據組合。其後之數據用量將根據標準漫遊數據費用收費。 

 

6. 於漫遊數據組合覆蓋以外之地方，客戶的數據漫遊會自動關閉， 但客戶仍可打電話及使用短訊。如要於

覆蓋以外之地方使用數據漫遊， 客戶可至電熱線+852 2880 2688 確認服務， 啟動後所有數據將以標準數

據漫遊收費計算。 

 

7. 如果客戶在取消漫遊數據組合後， 於同一日內再次登記漫遊數據組合，客戶須重新繳付當日之漫遊數據

費用。 

 

8. 漫遊數據組合按每日收費，每日以香港時間00:00 至香港時間23:59 計算。該日內未用之剩餘數據用量

會累積至下次使用漫遊數據組合時繼續用，所有累積的數據用量將被保留至客戶該月之賬單截數日。 

 

9. 當客戶於本公司指定的一個地方使用漫遊服務，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由於地方之地理位置接近，鄰近地方

之網絡覆蓋會超出指定範圍) 客戶可能會登入另一個地方的網絡(「第二個地方的網絡」)。[中國漫遊或澳門

漫遊除外。於本9 條款，中國及澳門將視作為兩個不同地方]。如第二個地方的網絡是本公司漫遊數據組合



 

內之指定網絡，本公司會根據漫遊數據組合收取第二個地方的網絡之數據漫遊費用。 

 

10. 漫遊數據組合只適用於本公司指定之裝置。 

 

11. 客戶使用漫遊數據組合的數據服務(“ 數據服務” )時必須確定使用本公司指定之設定 (包括但不限於

APN 設定) 及手機。客戶可向本公司店舖職員查詢有關之設定及手機。若客戶不遵守這指定條例使用數據

服務，本公司將有權立即暫停/ 終止數據服務，而毋須作事先通知。此外，本司亦有權就客戶不遵守這指定

條例而使用數據服務向客戶徵收費用，有關收費則會按本公司的現行收費計算。 

 


